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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信息化建设 

总体设计方案要点 

 

为有序推进全省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，按

照《关于全面推行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的意见》（浙政办发〔2016〕

4 号）和《全面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实施方案（2016～2020

年）》（浙水科〔2016〕1 号）要求，进一步明确信息化建设任务，

落实建设主体责任，指导开展信息化建设，特编制本方案。 

一、总体目标 

紧密围绕加快实现浙江省水利现代化总体目标，充分结合

浙江省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关于“责任具体化、运行管理目标化、

人员定编化、经费预算化、设备完整化、监测规范化、养护常

态化、培训制度化、范围界定化、环境绿化美化、管理信息化”

等 11 项要求，以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为

引领，顺应水利发展新常态，依托信息技术构建省、市、县三

级立体监管体系和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体系，转变水利工程日常

管理模式，做到视频可控、巡查留痕、工程上图、数据入库，

实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全过程监管，提升水利工程专业化、精

细化和标准化管理水平，保障水利工程安全、规范、专业运行。 

 

二、总体架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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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信息化建设遵循现行的标准规

范体系，以软硬件基础设施、网络安全、云存储等运行保障环

境为基础，围绕信息采集、数据服务和业务应用开展建设，面

向全省水利行业人员使用。信息化建设总体框架如下图 1 所示： 

 

图 1  浙江省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信息化建设总体框架 

1、信息采集层：是浙江省水利工程实现标准化管理的基础

数据支撑，将依托相关标准规范实现各类水利工程配套采集设

施的标准化建设，主要包括自动采集和人工采集，同时依托现

代化通信网络快速实时地传输到上层标准化数据库系统，为业

务应用提供数据支持。 



 

— 3 — 

2、数据服务层：是整个平台的数据支撑，各个应用系统围

绕数据库提供信息服务。数据库包括工程基础信息数据库、实

时监测数据库、工程巡查数据库、工程运行管理数据库、地理

空间数据库等。 

3、业务系统层：主要包括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涉及的相关

业务应用系统，主要包括面向省市县三级监管服务的管理监督

和服务平台、面向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服务的运行管理平台以及

数据更新汇聚、统一用户管理、水利地图工作管理、视频图像

监控系统、工程巡查管理等相关业务支撑系统。 

4、用户层：主要包括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、市级水行政主

管部门、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管理单位、水利

工程管理单位、工程巡查人员等。 

三、主要任务 

1、 开发建设 2 大应用平台；一是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监督

和服务平台，围绕“11 化”（责任具体化、运行管理目标化、人

员定编化、经费预算化、设备完整化、监测规范化、养护常态

化、培训制度化、范围界定化、环境绿化美化、管理信息化）

的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目标，实现对全省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

工作的创标过程管理、工作考核管理和工程运行维护监督管理，

为省市县三级水利管理部门共同使用；二是水利工程运行管理

平台，以水利工程为单元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（以下简称“水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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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”）为服务对象，立足水利工程运行台帐和水管单位日常工

作台帐，实现水利工程基本信息、台帐信息和实时信息的全面

管理，改变水管单位的日常管理模式，为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

和水管单位的日常管理提供服务。 

2、 开发建设 5 个支撑系统；围绕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信息

化建设中基础性、公共性的业务应用，打造 5 个支撑应用系统。

一是数据更新汇聚系统，以采集、更新、汇聚全省各水利工程

运行管理平台的数据为目标，建立 2 大应用平台之间的桥梁，

为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监督和服务平台提供数据源泉和支撑；

二是水利地图工作管理系统，建立面向水利行业业务应用的工

作底图，形成行业 “一张图”应用，为全省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

工作提供统一的地图服务；三是统一用户管理系统，以“浙江水

利信息门户”为基础，构建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监督和服务平台

的省市县三级统一用户体系，整合用户资源，强化人员管理，

畅通交流渠道；四是视频图像监控系统，整合汇聚全省水利工

程的视频图像信息，跨越电信、联通、移动三大运营商资源割

据瓶颈，构建基于浏览器方式、多级用户控制权限等级的统一

视频图像监控体系，实现对已建水利工程（后续同时考虑在建

水利工程）的远程视频监控；五是工程巡查管理系统，以水库、

山塘、海塘、堤防、水闸、泵站、大中型灌区、农村供水工程、

农村水电站和水文测站等水利工程为巡查对象，建立面向水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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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的工程巡查管理和面向巡查人员的工程巡查移动客户端，

监督与服务平台能整合汇聚各水利工程的日常巡查、检查记录

信息。 

3、 开展数据资源建设：围绕水利工程的基础数据、台帐数

据和实时数据，收集整编基础数据资料（包括管理单位、管理

人员、规范制度、岗位培训、预算经费、工程属性、全景图、

二维码、三维模型等信息），实时记录工程运行台帐数据资料（包

括日常检查、调度运行、安全监测、应急处置、维修养护、隐

患治理、巡查轨迹等信息），完善强化实时数据采集体系（包括

水情、雨情、水质、水压、流量、蒸发、墒情、沉降、位移、

视频监控等监测设施），规范各类水利工程的数据采集类别、采

集频次、采集手段，构建完善的数据资源体系，有效支撑全省

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工作。 

4、 完善标准体系建设：一是围绕水库、山塘、海塘、堤防、

水闸、泵站、大中型灌区、农村供水工程、农村水电站等水利

工程，制订《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信息化建设导则和技术要求》，

指导各水管单位的信息化建设；二是制订《浙江省水利工程视

频图像监控系统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，规范全省水利工程视频图

像的前端监测设施安装、图像格式、传输方式、视频控制、存

储显示等技术要求；三是制订《浙江省水利工程无人机飞测技

术规定（试行）》，规范利用无人机飞测技术拍摄水利工程全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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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的基本要素。 

5、 加强运行环境建设：围绕 2 大应用平台和 5 个支撑系统，

建立安全可靠畅通的运行保障环境，加强对服务器、存储设施、

安全设备、网络设备、通信线路等资源的统一管理，确保平台

和系统可用、好用、能用。 

四、建设模式 

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信息化建设推行“统一标准、分级实施，

示范先行、点面结合，以租代建、集约推进”的建设模式。 

1．统一标准、分级实施；围绕信息采集、数据资源、运行

平台等内容，省水利厅将制定统一的建设标准，为市县水利部

门和水管单位的标准化管理信息化建设提供参考依据；同时，

省厅负责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监督和服务平台、数据更新汇聚

系统、水利地图工作管理系统、统一用户管理系统以及相应运

行环境的建设，提供省市县三级水利部门共同使用；水管单位

要负责做好本工程（或本区域）的运行管理平台和基础环境建

设，负责做好数据资料整编、数据采集监测和工程巡查管理等

建设。 

2．示范先行、点面结合；为更好地推动水管单位的水利工

程运行管理平台建设，衔接做好与省级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监

督和服务平台联动，在水管单位自行组织开展运行管理平台建

设基础上，省厅将以 20 个示范县（市、区）为载体，选取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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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代表性的水利工程和水管单位，帮助组织开展水利工程运行

管理平台建设，力争做到不同工程类型和不同性质水管单位的

全覆盖，先行先试，逐步树立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平台的标杆，

以点带面，快速高质量推进。 

3．以租代建、集约推进；要充分利用社会现有信息化资源，

逐步推行向社会购买服务、以租代建方式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

管理信息化建设；工程巡查管理系统建设要充分借力第三方专

业化技术服务公司，尝试系统软件、终端设施和日常管理的一

体化外包租赁服务模式；视频图像监控体系建设要加大与运营

商（中国电信、中国联通、中国移动）的合作力度，逐步推行

统一的租赁服务模式，有序规范工程前端视频监控点建设标准，

转变自主建设的管理格局；省厅将开展视频图像监控系统和工

程巡查管理系统的专题研究。运行保障环境建设要优先利用浙

江省政务云资源，减少硬件重复投资和更新维护，优化配置基

础设施资源，提高运行环境的安全可靠保障程度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5 月 1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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